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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共同隐私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主体对同一隐私享有隐私权的隐私表现形式。共同隐私由于隐私利益主体
的多数性、限定性和隐私内容的同一性，其主体隐私权的实现和共同隐私受到侵害时的保护较之个体隐私权保护更为复

杂。侵害共同隐私的行为主体包括共同隐私利益享有者和外部第三人，侵害行为的方式主要表现为公开披露和侵害利

益主体生活安宁。共同隐私利益主体的隐私权应通过尊重利益主体的隐私自决权以及禁止第三人侵权的途径实现。在

立法方面确立隐私利益准共有是解决共同隐私纠纷的有效方案，使利益主体在实现隐私权和进行权利救济上有法可依。

在法律适用方面，采用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模式有利于尊重和平衡共同隐私利益主体各方权利，畅通司法救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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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隐私权作为具体人格权专属于自然人个人的法律认同语境下，自然人的隐私保护理所当然适用

法律规定的隐私权保护规则，即通过保护个体隐私权的方式来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

简称《民法典》）规定隐私属于自然人享有，但并未规定隐私只专属单个自然人，在实际生活中同一隐私

为多人共同享有的现象广泛存在。因为人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与他人共处的社会之中，在人类生存的

群体性特征下，群体内部因身份关系如家庭关系、恋人关系、朋友关系等，及事实行为关系如代理关系、

偶发性事件等形成的群体空间、活动、信息为多个自然人享有。基于群体心理学的研究，群体成员往往

不愿将此类信息公之于众，这是共同隐私形成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基础。对该隐私的保护涉及共同利益

享有者权利的行使、多主体之间的权利冲突与平衡，对来自外部侵害的侵权救济等，都与一般个体隐私

权保护不同，从理论上厘清二者之间的区别，对解决实践中共同隐私纠纷，完善对隐私权保护具有重要

意义。

一、共同隐私保护概说

（一）共同隐私的概念

对隐私及隐私权概念的界定，我国《民法典》第１０３２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

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依此，隐私及隐私权均为自然人享有，且“隐私权就是个

人权利，不会几个人享有一个隐私权”①。但对于同一隐私为多个自然人享有这一广泛存在的现象，当

前法律规定并未涉及。

美国学者韦斯丁提出了四种类型的隐私，即独处隐私（Ｓｏｌｉｔｕｄｅ）、隐名隐私（Ａｎｏｎｙｍｉｔｙ）、心理超脱
隐私（Ｒｅｓｅｒｖｅ）和群体隐私（Ｉｎｔｉｍａｃｙ）。阿尔特曼则认为隐私观念分为个体隐私和团体隐私两种类型，
团体隐私和个体隐私是共存的。我国部分学者认为，共同隐私与个人隐私属于同一范畴内的概念，是指

群体的私生活信息不被他人非法收集、私谈、公开，即使是群体成员或者从前的群体成员公开私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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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也要受到若干规则的限制①。可见，多个自然人主体之间的隐私可以“群体隐私”“团体隐私”“共

同隐私”命名，虽然称呼不同，但指向的对象是同一的。本文采用我国学者“共同隐私”这一命名。本文

认为，共同隐私指两人或两人以上基于共同关系、共同行为、相关事件等产生的私生活安宁和不愿为外

部人知晓的私生活安宁、秘密与信息。享有共同隐私的每个个体对共同隐私享有隐私权，受到法律的保

护。但因该隐私利益主体为多人，故单个主体在行使自身权利的同时不得侵害其他主体隐私权的行使。

（二）共同隐私的特征

１．利益主体的多数性
共同隐私利益主体多数性体现在该隐私涉及两个以上的主体，强调隐私权主体数量的非单一性，这

是相对于个人隐私的主要特征。我国《民法典》规定的隐私权主体系单个自然人，共同隐私作为多个隐

私主体针对同一隐私内容享有利益，与法律规定的隐私利益由单个自然人享有存在区别。依据人格利

益准共有理论，“在人格利益准共有中，共有的不是权利，或者说基本上共有的不是权利，而是人格利

益”②，在共同隐私语境下共有的是共同隐私的利益，而不是隐私权的共有，由此，共同隐私所涉利益主

体的多数性是区别于一般隐私的重要区别，非此单个人无法成立“共同”或“共有”之谓。

２．利益主体的限定性
共同隐私是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主体之间产生，在这一主体范围内就该隐私不具有互相隐瞒或不

愿意为群体内部知晓的理由存在。同时，各隐私利益主体间互相负有保护注意义务，在行使自己的隐私

权时应尽到谨慎善良和高度注意等义务，不可将该隐私随意公开、泄露给第三人，不得侵害同样对该隐

私享有利益的他人的隐私权。对于群体之外的第三人而言，共同隐私因系群体内部的明知，不愿为外部

知晓，故属于隐私的范围，受到隐私权的保护。共同隐私利益主体的限定性，决定了隐私利益共享的主

体之间，主体内部与外部第三人侵害共同隐私时所承担的权利义务及纠纷解决方式不同。

３．隐私内容的同一性
共同隐私的内容是群体内部具体的隐私信息，包括群体的生活信息、自决信息、场所信息、内部秘密

信息等。这些信息因主体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如夫妻关系、家庭关系、同事关系、债权债务关系等，各主

体所共同享有的隐私利益均是由于对这些信息的共享而产生，各主体虽然各自享有隐私权，但该隐私权

产生的基础是共同隐私信息。共同隐私内容的同一性应是整体的同一性，不存在隐私中还有按份区分

的问题，即“对涉及自己的那一部分隐私，权利人都有权进行支配和保护”③，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隐私

本质上就是个人隐私，该部分隐私不构成共同隐私是因为不具有共同性和同一性，仍然专属于个人。

（三）共同隐私保护的必要性分析

共同隐私是隐私存在的一种形式，而隐私权又专属于自然人个体，故很多人认为保护共同隐私采用

对个体隐私权保护的方式即可，每个权利人均可以单独行使自己的隐私权以保护共同隐私，因此对共同

隐私的保护与一般隐私保护并无不同。此观点忽略了共同隐私主体多数性的特征，同一隐私被侵害如

被第三人公开，多主体可能存在不同的态度，有的听之任之，有的主张追究行为人责任；部分主体披露隐

私，其他主体保留合理的隐私期待，就产生了隐私权行使的冲突。现实生活中共同隐私广泛存在，从传

统的群体隐私，如家庭隐私，交友隐私，到基于法律或者相关规定披露的共同隐私，如领导干部重大事项

报告制度、上市公司股东、关联人信息披露制度等，再到网络空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群体兴趣取向记录等

信息，均属于共同隐私范畴。随着这些新型场景的不断涌现，由此产生的共同隐私纠纷日益增多。因

此，对共同隐私的保护不仅是实现个体隐私权保护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回应现实解决共同隐私纠纷的

必然要求。

隐私的公开，除非涉及公共利益、公众知情权、法律法规的规定等，一般情况下权利人可以选择不公

开，因为通常情况下除此之外的公开其实并无实际意义。但共同隐私区别于一般隐私的公开在某些情

况下具有正面意义。其一，可以还原历史真相。如有关重大历史事件或者回忆录中记录历史人物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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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的家庭表现等，揭示当时的情景，有利于人们知晓历史真实。其二，提供精神教益。如与模范榜样

人物共同工作生活的家人、同事、朋友等将人物的励志过程进行披露，有利于人们学习榜样、振奋精神。

其三，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公众知情权。此点与一般隐私公开的意义一致，但不同的是共同隐私公开后

产生的影响不局限于对单一个体的影响，还涉及对其他主体的评价。如对官员财产信息、朋友圈的公

开，有利于对官员廉洁性的监督，具有正面意义。但此项公开还涉及与之相关的利益主体的隐私权及由

此带来的社会影响。尽管如此，上述共同隐私的公开依然应受到保护，即公开此类隐私仍应遵守其他隐

私权人的同意，同时不得杜撰、歪曲，保证公开信息的真实性，对于恶意贬低、诽谤等，权利人有权对共同

隐私进行保护。

由前述分析可知，在多数人对同一隐私享有利益时，由于对待共同隐私的态度不同，以及共同隐私

公开的社会效果不同，对共同隐私的保护通过一般的隐私保护中仅关注个体隐私权的实现是不够的，加

之共同隐私纠纷本身的复杂性、权利行使的制约因素等，对共同隐私的保护更显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侵害共同隐私的主体类型及行为方式

隐私受侵害是第三人包括组织或者个人通过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对权利主体的隐私权进

行侵害。在不同的共同隐私侵害情境中，如医患关系、网络社交、个人传记、纪实文学、电视访谈等，虽然

行为人对共同隐私侵害的具体情形和表现各不相同，但从侵权行为的方式分析主要是：泄露、公开已经

获知的多主体共享的同一隐私的行为，以及对多主体的共同生活空间、群体私人活动、群体私人信息的

刺探和侵扰行为。从侵权行为主体来看，既包括第三人（组织和个人），也包括共同隐私利益主体的其

他权利人。因此，下文围绕侵权行为主体及侵权行为的基本方式展开论述。

（一）侵害共同隐私利益的主体分类

１．第三人侵害共同隐私利益
第三人侵害共同隐私是指共同隐私利益主体之外的民事主体对隐私利益主体个人隐私权的侵害。

其侵权行为具有如下特点：其一，第三人是外部人，与共同隐私本无关联，不是共同隐私的当事人，对共

同隐私不享有隐私利益，共同隐私利益主体不属于外部人；一般隐私侵权的行为人是除了单个隐私权人

以外的任何人，所以无须再作外部人的区分。其二，第三人是《民法典》规定的民事主体，即可以是自然

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等，平台侵权、自媒体侵权等均归属于上述民事主体的侵权。其三，侵害的对象是

共同隐私，不是专属于自然人个人的隐私。第四，受侵害的主体为两人或者两人以上，不同于一般隐私

侵权受害者仅为单个自然人。第三人侵害共同隐私的情形主要表现为：刺探他人共同隐私，将知晓的他

人共同隐私泄露或公开，对他人安宁的共同隐私侵扰等。

２．共同隐私利益主体侵害共同隐私
共同隐私作为利益客体为多人所享有，具有整体完整性和同一性，这就决定了全体利益主体对隐私

利益的共享和义务的共担。共同隐私利益主体对共同隐私的侵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未尽保护

注意义务泄露共同隐私。共同隐私涉及多主体利益，作为利益共享者有进行保护的高度注意义务，否则

可能造成全体成员的利益或其他损害。如恋人之间的聊天记录，因一方疏忽泄露，可能给对方事业、名

誉造成损害等。其二，未经他方同意公开、利用共同隐私。部分利益主体公开、利用共同隐私时，应征得

其他利益共享者的同意，其自身隐私权利方可自由行使，未经他方同意强制行使自身权利，则构成对他

方隐私权的侵害。

（二）侵害共同隐私利益的行为方式

１．公开披露共同隐私信息
公开披露是行为人将共同隐私披露给他人，这里的行为人包括隐私利益主体之外的第三人和未经

许可的隐私利益主体。公开披露的范围是衡量共同隐私受侵害的客观标准，即公开到达何种受众范围

就界定为对共同隐私的侵害？对此，《美国侵权法重述》（第２版）第６５２Ｄ条规定的公开要求所公开的
内容到达普通社会公众，而在《美国侵权法重述》（第２版）第５７７条规定的公开仅仅要求所公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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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任何一个第三人，哪怕仅仅只有一人①。可见，美国法中对于公开披露的规定存在矛盾的地方，从

美国Ｂｅａｕｍｏｎｔｖ．Ｂｒｏｗｎｙ、Ｏｚｅｒｖ．Ｂｏｒｑｕｅｚ案的判例来看，通常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做出具体的判
断。基于公开披露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事实问题，在隐私权起源较早的法国等国家，对公开披露的范围作

出说明的较少。在我国，有学者认为“行为人只要将其隐私告诉任何可能对原告产生不利影响的第三

人，行为人的披露行为就构成公开披露行为”②。这种观点较为契合我国对隐私权保护的实际，因为隐

私权保护的是人的尊严，隐私尤其是共同隐私只要披露或者泄露给任何第三方，均会造成对利益主体的

共同生活、社会交往的阻碍和人格损害。同时，中国人是看重名誉的，虽然名誉权与隐私权作为权利是

独立存在的，但二者却是相互影响的，隐私的隐藏有时有利于好的名誉的树立。尤其在共同隐私中，所

涉利益享有主体为多人，不仅对每一个体的名誉产生影响，而且还波及共同隐私利益群体的名誉。所

以，“隐私侵权责任没有必要在公开问题上采取完全不同于名誉侵权责任的要求”③。

公开披露的方式表现为口头方式、书面方式和任何其他方式。在数字化时代，网络平台包括自媒体

平台亦成为披露共同隐私的场所。与对一般隐私的披露行为相比，平台对共同隐私的披露影响范围更

广，受到关注的程度更高，因此对共同隐私利益主体的侵害更大。其一，平台披露所涉及的利益主体众

多，共同隐私的利益主体不局限于一人，一次披露损害的是多人的利益。其二，所侵害的利益不是每个

利益主体受侵害的简单相加，而是整个群体的利益，侵害的是整个群体的形象。其三，共同隐私的披露

比一般隐私的披露因涉及人数众多，身份各不相同，每位利益主体受关注的程度不同，以及受众的偏好

等，对多主体造成的侵害亦不等同。如上海女教师与未成年男学生事件，行为人通过一次网络实名举报

行为，立即产生多家平台的转发，成为网络热搜，其影响范围甚广。这一共同隐私进行的披露造成的侵

害远远大于公开披露单个主体的隐私造成的侵害。

２．侵扰共同隐私利益主体安宁
侵扰他人安宁的隐私侵权，是指行为人故意侵入他人具有隐私性质的场所或者事务的侵权行为④。

首先，这种行为方式与公开披露他人隐私不同，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民法典》第１０３２条规定的“刺
探、侵扰”行为，即非法进入他人场所进行窥视、打探，收集他人隐私信息；后者是该条规定的“泄露、公

开”行为，而不是非法获取隐私信息的行为。其次，前者进入他人场所进行刺探、侵扰的行为本身就构

成对隐私权的侵害，不论其所获得的信息是否应为公众所知悉，都构成隐私侵权；后者的泄露、公开行为

承担责任的考量方式从法官的角度是“行为人公开的信息是不是真正具有私人性质的信息，是不是具

有公共性质的信息，他们不会考虑行为人获得公开信息的方式”⑤。最后，即便公开披露具有隐私侵权

的抗辩事由，也仅仅是不承担公开披露的侵权责任，不会因其获得信息的方式违法而不承担侵扰利益主

体安宁的侵权责任。

行为人故意侵入他人隐私性质的场所，在一般隐私侵权中，该场所所涉隐私为单独自然人享有，但

在多主体共有同一隐私场所时，在该场所发生的隐私为多主体享有。场所可以分为物质性场所和虚拟

性场所，前者如夫妻共居的卧室，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场所等，一般为动产或者不动产场域内的私密生

活空间，后者如ＱＱ群、微信群等。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一个人不可能只生活在单个主体存在的空间，所
以，无论物质性场所还是虚拟性场所所涉及的隐私，多主体对隐私的共享是极为常见的现象。行为人对

隐私场所的侵入无疑关涉共同隐私多主体的隐私利益。随着科技的发展，侵入他人物质性私人场所，并

非一定是行为人物理性身份侵入，通过如无人机、针孔摄像头等窃听、窃照设备侵入他人隐私场所也是

行为人侵扰共同隐私的常见手段。“因此，侵权法将传统侵权行为从物质性质的侵扰行为拓展到精神

性质的、心理性质的侵扰行为，使行为人承担的隐私侵权责任范围大大加重。”⑥本文认为，通过技术手

段进入物理空间或者虚拟空间都依然是物质性质侵权，只是对空间表现形式的理解区分，才造成精神性

９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民安：《无形人格侵权责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９３页。
张民安：《无形人格侵权责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９５页。
张民安：《无形人格侵权责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９５页。
张民安：《无形人格侵权责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０３页。
Ｐｅａｒｓｏｎｖ．Ｄｏｄｄ１９６９，４１０Ｆ．２ｄ７０１．
张民安：《无形人格侵权责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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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心理性质的侵扰是空间侵权的后果。

但是对于非隐私主体所属空间获得的多主体隐私信息，则可能构成行为人对他人事务的侵害，产生

精神性质的、心理性质的侵扰。如２０１８年爆出的剑桥事件，这家名为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政治分析公
司开发了一款名为“ＴｈｉｓｉｓＹｏｕ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ｆｅ”的心理测试应用程序（官方为“ｌｉｆｅａｐｐ”），并通过Ｍｅｔａ（当
时称为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平台收集的数据，包括个人资料、朋友网络、点赞和行为数据，进而分析用户的心理特
征和倾向。２０１８年４月５日，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公司承认其在保护用户数据方面所犯的错误并道歉，这些数据
除了用户自身的数据，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还从每个用户的好友网络中收集了大量数据，这使得泄露的
用户数据远远超过８７００万人的范围①。虽然这种情形下行为人并未侵入私人场所，也未有针对性地公
开披露隐私主体的共同隐私信息（如好友网络），但其收集的信息涉嫌被用于影响２０１６年美国大选的
选民看法。所以，此种情形是为侵扰隐私性质的事项，影响到利益主体的主观判断，侵扰其安宁。

三、共同隐私保护的民事法律进路

共同隐私的保护既包括保护隐私利益主体隐私权的行使，使其处于圆满状态，也包括对共同隐私受

侵害时，利益主体对其隐私权的维护。利益主体的多数性和形成共同隐私关系的多样性，是各利益主体

如何实现自身隐私权必须考量的因素。在共同隐私受侵害的情形下，因利益主体对待隐私侵权的态度

不同，其所采取的保护隐私权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因此，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不同的情况，以维护隐

私利益主体的隐私权，是民事法律领域内解决共同隐私纠纷必须解决的难题。

（一）共同隐私利益主体权利的自决

隐私权是绝对权、对世权，权利人以外的第三人均为义务主体，隐私的隐瞒、利用、维护、支配完全取

决于权利人的自我决定。共同隐私因其主体多数性的原因，主体对于隐私的态度可能出现不同，但每个

主体对共同隐私均有属于自己的隐私权，该隐私权因共同隐私产生而同时涉及他人，所以在权利行使上

具有特殊性，即不能只根据自己的意思自治行使权利，必须取得其他共同隐私利益主体的一致同意，否

则可能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所以协商一致是共同隐私利益主体行使隐私权的基本原则。

协商一致是民事法律关于共有关系、合同关系、婚姻关系、知识产权关系等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本

着诚信、公平原则确立的涉及多主体权利行使和纠纷解决的重要规则。由于我国《民法典》对共同隐私

没有相关规定，所以并未明确共同隐私所涉法律关系适用这一规则，但从民事主体意思自治原则出发，

基于多个主体经协商达成一致同样是作为共同隐私权利行使和纠纷解决的重要方式。协商一致规则应

用于共同隐私法律关系包含以下内容：其一，“协商”是前提，不得强制，不能将一方意志强加于另一方，

包括不得采取胁迫、隐瞒、虚构等手段，须本着诚实信用原则进行沟通和交流。其二，“一致”是结论，是

协商的结果。“一致”包括权利行使的范围、方式、对象、结果及其分享或者承担。但对于有损公共利益

的共同隐私因维护公序良俗和社会秩序的需要，即便群体内部协商一致，该隐私的相关权能亦不得行

使，如情人之间亲密的露骨照片等。

需要讨论的是，“协商一致”是共同隐私利益享有者“全体同意”还是“多数同意”？在我国《著作权

法》第１４条第２款规定：“合作作品的著作权由合作作者通过协商一致行使；不能协商一致，又无正当
理由的，任何一方不得阻止他方行使除转让、许可他人专有使用、出质以外的其他权利，但是所得收益应

当合理分配给所有合作作者。”因著作权与隐私权均非物权，在传统民法观念中共有只涉及物权的共

有，在《民法典》第３１０条规定了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共有，而没有规定其他情形的共有。著作权的
共有与共同隐私利益主体对同一隐私利益的共有均非物权的共有，故以此为借鉴。与著作权不同的是，

著作权法明确了“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而关于共同隐私法律对此

没有明确这一实质上的共有关系，但在协商一致方面却给予了共同隐私以启示。共同隐私作为一个整

体是不能分割的，这与合作作品可以分割使用不同，在此意义上，共同隐私利益主体行使隐私权应征得

０５１

①《【技术揭秘】数据黑手操控美国大选，脸书何以封杀剑桥分析？》，ｈｔｔｐｓ：／／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ｓ？＿＿ｂｉｚ＝ＭｚＡ５ＭＤＵ０ＭＴＹｘＮｗ＝＝
＆ｍｉｄ＝２６５０７８１０９８＆ｉｄｘ＝１＆ｓｎ＝ａａ７ｆ４９ｅｅ３３ｂｃｃｂ２ｂａａ０ｂ３ｂ９４ｂｂ２７ｄ６９９＆ｃｈｋｓｍ＝８８０１０ｅｆ４ｂｆ７６８７ｅ２ｃ６ｃ３ｂ８７０７６２０２４ｅｆ２２４８７ｆ４ｃ５６３５９２０５５０ｃ７５６
６０６６０ｅ１０２ｂ８４ａｄｆｂ０７ｆｅ６９＆ｓｃｅｎｅ＝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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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隐私利益共有人的同意。但是，共同隐私利益享有的部分主体行使权利是为了获取商业利益，实现

隐私利益的经济价值，且不会造成其他主体名誉贬损，生活安宁的情形下（如采用隐去其他主体姓名或

者可识别性人格标识等），应允许其行使公开权，其行使公开权所获得的商业利益应该合理分配给其他

共同隐私利益主体。

（二）共同隐私利益主体权利的限制

共同隐私利益主体行使各自的隐私权应当协商一致，取得其他主体的同意，但是，在特殊情形下，协

商一致同意也不是共同隐私主体行使权利的必经程序。其一，当共同隐私涉及公共利益时，权利人可以

单方行使隐私权。如两人以上为实施某种不法行为进行密谋，该密谋系该群体的共同隐私，因可能危害

公共利益，其中部分共同隐私利益主体的幡然醒悟将该隐私向有关机关举报的行为。其二，基于共同隐

私利益特殊主体身份公开共同隐私的行为。如公职人员之间的共同隐私或者公职人员与普通民众之间

的共同隐私，因公职人员的特殊身份，其财产状况、行为习惯、兴趣爱好、朋友交际等可能影响其职务履

行的共同隐私，因其关乎职务的廉洁性，其他主体有权公开，但此种公开的隐私必须与公职人员的职务

廉洁性密切相关，纯粹属于公职人员和其他主体之间的共同隐私不得公开。其三，基于特定关系公开共

同隐私的行为。共同隐私利益主体向特别权力享有者公开的共同隐私。其四，基于有权机关或者组织

要求公开或者披露共同隐私的行为。如纪检监察、司法等部门办理案件需要查明事实真相，需要共同隐

私利益主体披露共同隐私等。当然，对于上述情况共同隐私的公开范围和对象根据具体情况亦有不同。

有的只能向特定对象公开和披露，如基于特定关系的共同隐私的披露只能向特定部门或者组织，有的可

以公开披露亦可向公众披露，如涉及公职人员廉洁性的共同隐私。但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无须协商一致

的披露或者公开，都应以尽量减少对共同隐私利益主体隐私权的侵害为必要。

共同隐私利益主体对第三人侵害共同隐私有权禁止，除非第三人行为得到共同隐私权利人许可或

者授权。但在特定情形下，第三人对共同隐私的披露不必经权利人的同意。第三人公开、披露共同隐私

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对共同隐私的获知阶段，获知可以是合法知悉，如共同隐私利益权利人主动告知，或

者通过其他非法律禁止的途径知晓，也可以是通过刺探或者其他技术手段非法取得，对于前者，不构成

对共同隐私的侵害，对于后者，则已经构成侵权。二是对共同隐私的披露阶段。经权利人同意的披露只

要不危害公共利益，该行为不构成对共同隐私的侵害，对未经同意的披露行为则构成侵害共同隐私利

益。在第一阶段，非法获取和干扰即为侵权，不存在免除侵权责任的问题，在第二阶段共同隐私利益主

体同意对共同隐私的披露，即为对共同隐私利益主体要求第三人承担隐私侵权之责的阻却，此为对共同

隐私利益主体的权利限制理由之一。“如果他人同意行为人公开其隐私，当行为人公开其隐私时，他人

不得向法院起诉，要求行为人就其公开隐私的行为承担隐私侵权责任。”①同意的抗辩应基于全体共同

隐私利益主体的同意，部分主体同意不能作为抗辩的理由。另外，行为人获得同意公开他人隐私后，行

为人以外的第三人重复公开该信息是否构成对隐私权人的权利限制。本文认为，经同意公开的隐私一

旦公开就为公众所知，不再具有隐私的性质，隐私权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所以，第三人重复公开共

同隐私的权利是对共同隐私利益主体权利的限制。对于第三人披露涉及公职人员等特殊主体的廉洁

性、犯罪行为等的共同隐私，亦是共同隐私利益主体隐私权限制的理由。

（三）增设共同隐私民法保护条款

共同隐私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且应予以保护已为法学界和实务界所认同和重视，但是纵观国

内外关于共同隐私的立法及司法案例却较为鲜见。在涉及共同隐私案件处理时，一般以人格尊严原则

（如法德）或者自由主义原则（如美国）进行判断，我国《民法典》亦未涉及关于共同隐私的规定。要使

共同隐私保护和纠纷处理做到有法可依，立法明确规定共同隐私是为必要。

第一，明确共同隐私的概念和内容。共同隐私概念的确立有宪法及国际公约的渊源。《世界人权

宣言》第１２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
击。人人享有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和攻击。”《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１７条规定：

１５１
①张民安：《无形人格侵权责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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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非法攻

击。”这些条文中均涉及关于家庭信息的内容即为共同隐私。我国《宪法》第３９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其中的家庭、住宅等信息即为共同

隐私发生的场所。我国《民法典》第１０３２条第２款关于隐私的界定明确“生活安宁”“私密空间、私密
活动”等表述中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并不局限于一人享有，私密空间和私密活动可以多人共处、多人参

与，所以上述规定及社会现实需要完全可以在立法中明确共同隐私的概念。同时，在隐私的法律规定基

础上，对共同隐私的内容予以明确，重点是明确其利益内容的同一性和享有主体范围的限定性。

第二，明确共同隐私保护的准共有条款。隐私权是自然人个人享有的权利，不存在几个人享有一个

隐私权的现象。所以，共同隐私利益主体对共同隐私享有的是利益的共有而非权利的共有。共有是所

有权的共有，所以共有作为所有权的一种形式规定在《民法典》物权编当中。但是在生活中除了所有权

的共有还广泛存在其他权利的共有，如用益物权的共有、担保物权的共有、债权的共有、知识产权的共有

等。学界谓之“准共有”，有学者将其作如下定义，“准共有者，乃数人分别共有或共同共有所有权以外

之财产权之谓”①。“对所有权以外财产权的共有（分别共有）或共同共有学，学说上称为准共有。”②所

谓准共有“是指对于所有权以外的其他财产权的共有，换言之，它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民事主体共同享

有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的共有”③。《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对准共有均有相关规定，我国《民法

典》第３１０条对用益物权、担保物权作了准共有的规定。
民法学家杨立新认为，“但是有一种现象超出了学界共识的这个范围，这就是，准共有的现象也存

在于人格利益的场合”，“人格利益准共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对同一项特定的人格利益

共同享有权利的共有形式”④。如集体荣誉的共有中不仅包括因荣誉所属的财产利益共有，还存在人格

利益的共有，这就超出了准共有只存在于“所有权以外之财产权”的限制。同时他也指出，其一，并非所

有的人格利益均可准共有，只有自身人格利益能够与他人人格利益发生重合共享关系时才成立准共有，

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是独立存在的权利不可能与他人的该项权利发生重合或共享关

系，属于自然人专属的权利，不存在准共有的情形。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因其可与他主体共

享利益，故是对群体的名誉评价，共同获得荣誉，产生共同隐私等都是对前述权利所保护的法益的共享。

其二，人格利益准共有是利益的共有，而不是权利的共有。以隐私权为例，“多个隐私主体间共享同一

隐私内容实际上是隐私客体的重合，并不能称群体间存在着一个共同隐私权；不同主体之间的相关隐

私，受到各个主体个人隐私权的支配和保护，该情况只能称为隐私利益共有，而非权利共有”⑤。隐私权

是个人的权利，共同隐私利益主体各自对该隐私享有隐私权，基于隐私利益的共有关系产生利益的准共

有，不是隐私权的准共有。

立法对“共同隐私利益准共有”予以明确规定，是从法律层面对群体隐私利益的存在的认可，有利

于扩大隐私保护的范围，明确了共同隐私与一般隐私同样受保护的态度和价值取向，在人格利益保护领

域丰富了准共有理论的内涵，同时弥补了共同隐私立法的不足。在法律适用上，运用共有理论和准共有

的法律规定对共同隐私纠纷进行裁判，包括隐私共有人的内部权利义务关系，共有人与群体外第三人的

关系，以及基于共有产生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纠纷解决等，均可以做到有法可依，实现对共同隐私利

益主体权利的保护。

其三，细化共同隐私处理的相关规定。共同隐私信息的处理包括共同隐私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

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民法典》１０３４条明确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该条第２款规定：“个人
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共同隐私信息属

于私密信息，其保护也应当受到《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制。在《民法典》第１１９５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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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４２页。
王泽鉴：《民法物权（１）通则·所有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８９页。
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５０页。
杨立新：《共有权理论与适用》，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５５页。
杨立新：《论人格利益准共有》，《法学杂志》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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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６条规定的“避风港原则”，第１１９７条规定的“红旗原则”都是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侵权责
任的规定，该规定倾向于消极保护，只有当权利人发现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或者明知方可为之。对

共同隐私侵权，《民法典》没有提及，也没有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此应承担的责任。《个人信息保护

法》是“为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而作出的对个人信息

处理者义务的规定，倾向于积极主动的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２０条已经涉及两个以上的个人信
息处理者共同决定个人信息处理目的、方式及责任承担问题，但依然未涉及处理共同信息的内容。可见

两部法律对于共同隐私或者多人共有信息的处理应遵循何种原则，采用何种许可方式等都没有规定。

所以，细化共同隐私信息的处理应主要明确：首先，在共同隐私收集的过程中，除遵循目的明确、合理的

原则外，还应按照对其他共有人影响最小的行为准则和方式进行处理。如政府在收集公职人员个人信

息时，涉及共同隐私部分非必要不得收集。其次，在个人信息处理者使用、公开、删除共同隐私等过程

中，明确规定充分考量其他主体权益的标准。最后，在接到权利人关于共同隐私受侵害通知时，应明确

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用户转通知以及对其他共同隐私利益主体的通知义务及程序等。通过细化相关

主体对共同隐私保护规定，以使共同隐私处理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四）完善共同隐私民事救济途径

隐私权受到侵害，权利主体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责任。该权利来源于《民法典》第９９５条的规定：
“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的停

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人格权

的请求权可以分为作为和不作为请求权两个方面，前者是一种消极的请求权，主要是发挥一种被动防御

的功能，在内容上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恢复名誉等，后者作为一种积极的请求权，例如以对信息进

行更正、补充、删除等请求为内容。”①无论是消极请求权还是积极请求权的行使，都可以通过公力救济

或私力救济的途径为之。共同隐私利益主体权利受到侵害，在私力救济方面主要采取自卫、自助等措

施，私力救济措施通常是在公权力不足以或者来不及提供保护的情况下，法律允许利益主体通过自己的

行为保护共同隐私采取的方式。公力救济，是指“权利人的权利遭受侵害后，权利人请求国家权力能排

除侵害，实现其权利”②。本文所讨论的共同隐私的公力救济是指共同隐私利益主体向侵权人提起的侵

害隐私权之诉。

隐私权的公力救济适用一般的诉讼程序。但共同隐私涉及多人利益，根据协商一致原则，共同隐私

因受侵害而提起权利救济也应通过协商一致方式进行，这就涉及共同隐私侵权是普通诉讼还是共同诉

讼的问题。如为普通诉讼，在具体诉讼过程中，原告提交的证据资料涉及共同隐私，其他利益主体不同

意提交，强行提交则损害其他主体的隐私自决权，且影响案件程序的进行，同时案件的裁判结果直接影

响其他主体的利益。如为共同诉讼，是普通共同诉讼还是必要共同诉讼？涉及共同隐私的普通共同诉

讼是两人以上共有利益主体就隐私权维护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而

共同进行的诉讼。这与各隐私主体单独提起的诉讼合一确定的普通共同诉讼没有区别。

需要讨论的是必要共同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第５５条第２款规定了必要共同诉讼制度。２０２２
年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７４条规定了追加共同诉讼
原告的制度：“人民法院追加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时，应当通知其他当事人。应当追加的原告，已明确表

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可不予追加；既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实体权利的，仍应追加为共同原告，其不

参加诉讼，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依法作出判决。”该制度“目的在于实现诉讼标的对于数人

的合一确定，强制要求所有权利人都必须作为原告参加诉讼，防止原告一方会因部分人拒绝共同起诉而

陷入当事人不适格的危险境地”③。但该制度设计存在未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以及导致司法机关权力

滥用的弊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必要共同诉讼分为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和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

“前者是指所有的利害关系人必须全体同意起诉或被诉，当事人方为适格”，“后者是指仅由全体利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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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６５０页。
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６５０页。
郑阳：《强制追加共同原告制度的程序法理分析———从实践考察到模式转向》，《深圳社会科学》２０２４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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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人中的一人或数人起诉或被诉，仍不失为当事人适格”①。可见，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赋予了当事人

在同时享有单独起诉和共同起诉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性地行使诉权。在共同隐私受到侵害

时，出现部分共有人主张通过诉讼实现权利救济，另一部分共有人不积极配合、不愿为之甚至反对的情

况下，为尊重各方的选择权，保障各方隐私权的实现，采取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模式更为恰当。采取此

模式的主要理由是：其一，避免因单独诉讼时，证据材料提交、质证带来的征求其他不参与诉讼的隐私利

益主体同意的困难，保障诉讼程序顺利进行。即“只要诉讼行为对整体有利，则任一必要共同诉讼人均

可为使”②。其二，弥补强制追加共同原告给其他主体造成的自决权损害，因为在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中，

不需要强制追加共同原告，这与实体法赋予的当事人诉讼选择权相一致。其三，通过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具体制度安排，将拒绝参加起诉人区别不同情形，列为被告、第三人或者辅助参加人③，以此平衡各方利

益，达到共同隐私各利益主体行使隐私权司法救济途径的畅通。

结语

对共同隐私的保护以实现共同隐私利益主体隐私权为目标，利益主体的多数性导致在群体内部可

能出现各利益主体隐私权之间出现冲突，在第三人侵害共同隐私的情形下，由于各利益主体对此所持的

态度不同，使得在隐私权救济方面无法步调一致，这些都给共同隐私利益主体的权利保护带来了困难。

从立法上确立隐私利益准共有的规定，明确共同隐私的法律地位及保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类似必

要共同诉讼是当前解决共同隐私纠纷的应然选择。在人工智能时代，隐私保护产生新的学术观点和实

践做法，如通过设计的隐私保护等，在共同隐私保护中亦值得探讨。在共同隐私受侵害的精神损害赔偿

及利益分割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

Ｏｎ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Ｐｒｉｖａ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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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ｍｍｏｎｐｒｉｖａｃｙ；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ｑｕａｓｉｃｏｍｍｏｎ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责任校对　曾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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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伟，肖建国：《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黄茂醌：《必要共同诉讼协商一致原则的反思与重构》，《司法改革评论》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郑阳：《强制追加共同原告制度的程序法理分析———从实践考察到模式转向》，《深圳社会科学》２０２４年第１期。


